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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汇集全国各地法院最新审结的典型案例，分卷分类编排；高度提炼案情和裁判要旨，突出争议焦
点，剔除无效信息；主审法官撰写“法官后语”，展现法律适用方法和裁判思路；不论您是法官、律
师，还是案件当事人，《中国法院2012年度案例12：人格权纠纷（含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
、名誉权纠纷）》力争最大限度地为您节约查找和阅读案例的时间，使您获得真正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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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一）未成年人人身损害 1.李明安诉董仕德等生命权、健康权、身
体权案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在校的其他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时，各方责任应如何承担？
 2.张益铭诉本溪市第二十二中学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作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中学生在其
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校方已 经进行了相关投保，是否依然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及应承担多大的
赔偿责任。
 3.王碧刚诉王耀启、王永清健康权案 ——被告王耀启、王永清上山追赶原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
有无 因果关系？
原告对其损害后果有无过错，其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职责？
 4.张阳诉肖峰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双方监护人均存在监护不到位的过失时，如何分担责任
？
 5.黄元诉朱逸飞、上海市闵行区纪王学校健康权案 ——在学校踢足球时被其他球员踢伤，该球员和学
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6.杨菁宇诉陈祖强等健康权案 ——被告在过道处用煤炉烧开水，造成原告被烫伤致残，应如何承担责
任？
 7.杨文贵诉远安县荷花镇望家小学等健康权案 ——未成年人在学校造成其他未成年人的伤害，学校在
事件中承担的是监护责任还是教育管理责任？
责任应如何分担？
 8.肖珊纯紫诉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第二中心幼儿园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第二幼儿园对肖珊
纯紫的损害，是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还是给予适当的赔偿？
是否需要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9.杨杰等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生命权案 ——学生在校外自杀，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责任如何分配？
 （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损害赔偿 10.贾玉娟等诉红星福利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被托
养人发生意外事件后，托养人与养老机构应如何分担责任？
 11.刘抱琮诉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办事处敬老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敬老院对孙会清摔
伤致死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过错？
敬老院应承担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
 12.吴语英等诉北京南官泉怡园度假村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度假村是否提供了安全的营业
场地、履行了提示义务和适当的救助义务？
 13.王良友诉厦门市仙岳医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原告出现情绪异常情况后自缢，被告是
否存在疏于监管护理的情 形，对原告的自缢后果是否负有过错责任？
被告的相关医疗行为 与原告的自缢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14.邵羡坤等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解放路支行等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案 ——宗彩虹
是否因为被告营业场所地面湿滑摔倒致死？
被告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5.郑佳杨诉大连安盛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被告作为商业经营场所的管
理者对于顾客负有怎样的安全管理责任？
本案应如何适用公平责任？
 16.郭耀文等诉南昌狮子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死者郭聚对其自身死亡
的结果是否存在过错？
被告南昌狮子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是否已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17.张建行诉安溪县凤城大唐宾馆侵害健康权案 ——被告作为住宿行业经营者对非合同关系的原告应
承担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围。
 18.阙富洋等诉永定县灌洋水库管理中心生命权案 ——本案被告是否构成因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的侵权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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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王代芬等诉四川西南机械工业联营集团公司机械宾馆等生命权案 ——服务行业在为消费者提供服
务时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应该做到最大化。
 20.周文田等诉吴秀真生命权案 ——房屋出租者是否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21.陈国胜等诉李晨等生命权案 ——作为出租人的酒店对承租网吧的消费者是否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
 22.胡雷诉宜昌天问学校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案 ——学校的管理职责是否及于年满18周岁的学生
？
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学校承担何种责任？
 23.范颖晖诉丹东市温泉宾馆、郝京鹏身体权案 ——被告温泉宾馆作为娱乐场所的经营者，是否尽到
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被告郝京鹏对原告的损害是否应承担责任？
 24.赖云爱诉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明中心支公司等健康权案 ——涉诉旅游活动属太保
寿险建宁营销部组织开展还是原告个人结伴外出游玩？
如何确定承担责任的主体？
 25.吴阳诉智典拓展（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身体权、健康权案 ——被告智典拓展（北京）管理顾
问有限公司作为拓展训练的组织者对原告的受伤是否有过错，是否要承担责任？
 26.李殿武等诉张涛等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案 ——如何判断原告的起诉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
原则？
酒店是否应承担对顾客的安全保障义务？
 （三）同饮、同游者的义务 27.李汉臣等诉李永宾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四被告对李大朋
的酒精中毒死亡有无注意义务？
其是否尽到了注意义务？
 28.许衍祥等诉肖本均等生命权案 ——肖本均、陈元友二人的行为与许泽亮酒后无证驾驶致死是否存
在因果关系？
二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过失？
共同饮酒者间是否具有安全保护义务？
 29.吕家同等诉陈有亮等生命权案 ——醉酒驾车肇事中，作为宴请者和同饮者是否违反了民法上的“
附随义务”？
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0.阙富春等诉被告曹春钰等生命权案 ——四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邀外出游泳，其中一人溺水死
亡，其余三人是否对其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1.赵洪连等诉王非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案 ——旅游过程中同行者间是否负有相互救助和安全
保障义务？
 （四）共同侵权 32.北京路桥瑞通养护中心诉尤磊人身权案 ——王波的无证驾驶行为与路桥中心占用
道路未设置明显标志、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是“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行为，还是“间接结合”
的“多因一果”的侵权行为？
 ⋯⋯ 二、姓名权纠纷 三、肖像权纠纷 四、名誉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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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原告郭耀文、米力苹主张的死亡赔偿金224449元、丧葬费9199.98元，法院按被告南昌狮子
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担20％的责任比例予以支持；对原告郭耀文、米力苹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
费54520元，因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死者郭聚与其存在事实上的扶养关系，且无证据证实原告已丧失劳
动能力又无其他收入来源，该项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扶养费支付条件，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对原告郭耀文、米力苹主张的遗体存放费
、遣送费4500元，该笔费用应已包含在丧葬费中，而法院已支持其丧葬费诉请，故不再支持；对原告
郭耀文、米力苹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共计49000元，原告提交的费用单据中存在多人多次往来
情况，且存在飞机票等明显过高的消费支出，被告南昌狮子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也对上述费用是否真
实合理提出质疑，法院经审查核实将上述费用酌定为10000元，由被告南昌狮子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按20％的责任比例予以赔偿。
对被告南昌狮子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辩称其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不予支持。
 南昌市湾里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
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六条、第
十七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江西省旅游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第三十四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1.被告南昌狮子峰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郭耀文、米力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
等损失48728元。
2.驳回原告郭耀文、米力苹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6425元，由原告郭耀文、米力苹承担5140元，由被告南昌狮子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
担1285元。
 郭耀文、米力苹不服提出上诉。
上诉人诉称：1.原审判决以“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死者郭聚与其存在事实上的扶养关系，且无证据证实
原告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收入来源”为由，对上诉人提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5452元的主张不予支
持，系对相关法律规定的误解。
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是指现在已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才给予补偿。
原审开庭时，上诉人已提供了证据证明死者是上诉人的扶养义务人。
两上诉人都是农民，10年后将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其三子之一的郭聚因生命权被侵害而死亡，故郭聚
应承担的扶养义务应由侵害人予以赔偿。
2.被上诉人未全面履行旅游合同义务，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江西省旅游管理条例》，对
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区域或者项目，没有采用必要的防护措施，也没有设立明显警示标志，致郭聚放松
安全意识而冒然下渠嬉水，在这一环节上，被上诉人至少应承担70％的责任；在郭聚溺水后，被上诉
人也没有按照《江西省旅游管理条例》的规定做好救治工作，以致痛失救治时机、贻误抢救，导致郭
聚死亡，在这一环节，被上诉人应负全责，原审判决被上诉人仅承担20％的民事赔偿责任显失公平。
因此请求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民事责任的70％；改判支持上诉人被扶养人生活费54520元；判令被上
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的70％。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答辩称：郭聚发生溺水的地点不在被上诉人经营的景区范围内，且被上诉人在
景区管理上也尽到了相应的管理、告知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故被上诉人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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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院2012年度案例:人格权纠纷》力争最大限度地为您节约查找和阅读案例的时间，不论您是法
官、律师，还是案件当事人，使您获得真正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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